聖光神學院 延伸教育處
學習立約書

受神學教育的主要目的，是裝備自己認識真道、向神對焦建立健康的屬靈生命，樂意更深愛神、愛人。
我願意在聖光神學院延伸教育處修課前，就與神立約：

· 明白神學教育不是徒增進個人的聖經知識，造就有知識的傲慢，無謙卑的身量。而是為了學習更認識耶穌、更像耶穌，願意謙卑服事，幫助肢體。

· 明白神的道浩瀚奧妙，我必不以自己所學而自高自義，回到教會評論斷牧者、傳道人或小組長的教導，甚或在肢體間傳遞不滿。我願意多用神的話堅固軟弱的肢體，殷勤禱告，彼此幫補，在事奉上更榮神益人！
· 我願意遵守延伸教育處之學生管理規則：
1. 學生須按規定時間上課，不得無故缺席或遲到早退；因故無法上課者，應提早向本中心請假。(請假若逾總時數1/5，則無學分證明，但仍可上完該課程。)
2. 本處所有課程，皆不開放旁聽。
3. 上課後十分鐘教師未到，請班級代表向本處反應。
4. 課程進行中，請勿打電話或接聽手機，請配合將手機調成靜音或震動。
5. 非經教師同意，不得錄音、錄影；講義未經允許，不得轉印。
6. 上課時間或教室有異動，本處將於課前主動通知學生。
7. 若須借用器材，請於課前洽本處，並按規定申請使用及歸還。
8. 加退選規定：

1) 改選：學生得視需要改選其他課程，惟請於每季該課程開課後第二週前提出；若原課程上課人數恰為開課門檻，則恕不予改選或退選。
2) 加選：學生得視需要加選其他課程，惟請於每季開課後第二週前提出申請；但加選之課程得經由該任課教師同意。
3) 退選：學生因故申請退選，須於該課開課後二週內(即第三週上課之3日前)提出申請，予以餘額退費(扣除已上堂數)；或不申請退費而將上課權利轉予他人。唯第三週起(或已超過總時數1/5)恕不受理。
9. 因特殊狀況(家庭變故或意外)無法繼續上課，得申請剩餘時數展延，且學員需出示因故需展延之證明。

10.若遇天災，停課與否，按高雄市政府之公告，本處將公告於FB專頁及各班Line群組，請多加留意。補課時間，由各班師生協調決定。

11.若教師或多數學生反應某生有刻意擾亂課堂秩序之情事，經查證，將進行溝通，若無改善，本處得要求學生退選(按退選規則辦理)。

     立約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